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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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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第 5 章 

“回收基金” 

環境保護署回應 

 
第 2 部分：處理申請 

 
1)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審計報告”）第 2.7 和 2.8 段，回收基金（“基

金”）秘書處的《標準運作程序》訂明處理基金申請的內部期限，並在 2023 年 4 月引入

了新的內部期限。請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告知，引進該新期限對審批程序效率有没有

提升。另外，根據審計報告第 2.12 段，審計署建議環保署可就何時須將基金申請結果通

知申請者訂立期限。請環保署告知先前未設立該期限的原因，以及設立有關期限的操作

是否可行。 

 
環保署回應 

 
基金秘書處於 2023 年 4 月參考了過往就處理基金申請的一般所需時間而引入新的內

部期限，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醒秘書處的人員需按期限完成，避免有個別申請因內部溝通

或其他原因導致延遲。由 2023 年 4 月起至 12 月期間，處理申請的時間大致符合該些內

部期限（即在 112 宗申請中，有 109 個符合相關期限），達標率約 97%。基金秘書處已

向員工提供培訓，確保員工能按新的內部期限跟進申請。環保署和基金秘書處會繼續密

切監察有關期限對提升審批程序效率的成效，並會視乎情況作出所需調整。 

 
另外，環保署和基金秘書處亦一直持續審視基金運作，並採取不同措施以提升效率，包

括逐步訂立不同的內部期限。就處理基金申請而言，根據審計報告第 2.7 段，早前訂立

的內部期限主要是針對由收到申請至將申請提交至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審議的階段，當

時暫未有考慮就完成審核申請後的階段訂立內部期限。然而，環保署同意審計報告第

2.12 段的建議，應考慮設定處理基金申請的進一步內部期限（例如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作出決定後何時須將申請結果通知申請者），為此，環保署已要求基金秘書處訂立新的

內部期限，規定基金秘書處於環境及生態局局長作出決定後 14 天內須將申請結果通知

申請者。為更有效監察基金申請的處理情況，環保署亦已要求基金秘書處編製及定期提

交管理報告，以匯報內部期限的符合情況。 

 
2) 根據審計報告第 2.13 段，在 2015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間，在已處理的共 3 222

宗申請中，有 506 宗(16%)申請的處理時間超過 180 天。根據審計報告第 2.15 段，審計

署建議環保署密切監察基金申請進度和主動跟進申請者的情況以便利申請者了解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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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所須的要求。就此，請環保署告知現時是否已就一些個案主動聯絡申請者(包括協助

他們提交申請的要求和申請書)；如是，有關個案佔現時申請的比例有多少，而現時環保

署的人手是否可以應付。 

 
環保署回應 

 
為協助申請者提交申請，基金秘書處一直有就所有申請個案（包括所有處理時間相對較

長的申請）監察進度及主動聯絡協助申請者。正如審計報告第 2.14 段所述，由於部分申

請涉及較複雜的項目（例如企業資助計劃、行業支援計劃和新成立及初創企業開展項

目），須預留較長時間仔細和慎重考慮個別申請，並須向申請者索取足夠資料以作審批，

從而確保慎用公帑及提供所需意見，以助項目順利推行。另外，部分申請的處理時間偏

長，原因是申請者花了較長時間才能提供足夠的資料及證明文件或符合申請要求（例如

須解決土地相關事宜）。基金秘書處會繼續與所有個案的申請者密切溝通，為其提供指

導和專業意見，以加快申請過程並提高申請成功率。 

 
環保署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會繼續密切監察處理基金申請的進度，並正與基金秘書處研

究加強措施，在申請過程中協助申請者更了解申請資助所須的要求，以及提交符合要求

的申請書。另外，現時基金秘書處的人手足以應付各種個案的申請，環保署會持續檢討

基金的人手安排，在未來會視乎情況作出適當調整，以應付實際的運作需要。 

 
第 3 部分：發放撥款和監察獲批項目 

 
3) 根據審計報告第 3.7 段，審計署留意到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間，基金秘書

處處理了 289 宗撥款發放申請(涉及 230 個獲批項目)，當中有 50 宗(17%)申請在完成資

料核實程序後的 15 至 60 天才發放撥款予獲資助者(超過審計報告第 3.6(a)段所述的 14

個曆日的期限)，而環保署表示所需的時間較預期為長是因為疫情影響到人手。就此，請

環保署告知，現時在復常的情況下，該情況是否已改善。另外，根據審計報告第 3.18(a)

段，審計署建議環保署採取措施，確保按訂明的期限發放資助。請環保署告知，相關行

政措施在過往是否曾執行過；如有，情況如何。 

 
環保署回應 

 
基金秘書處於 2020 年 1 月就發放撥款予獲資助者引入以下內部期限： 

 
- 基金秘書處完成所需的資料核實程序後，須在 14 個曆日內向獲資助者發放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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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引入上述內部期限後，基金秘書處處理部分撥款發放申請所需的時間較預期為長，主

要是因為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人手短缺。隨着 2023 年香港社會復常走出新冠疫

情，以及基金秘書處將大部份撥款發放審批流程逐步轉成電子化，省卻了人手填寫表格，

使審批及發放撥款程序更簡易快捷，現時發放撥款予獲資助者的情況已大幅改善。在

2023 年，基金秘書處共完成 108 個撥款發放申請，當中 107 個申請，基金秘書處在完成

資料核實程序後的 1 至 12 個曆日發放撥款予獲資助者。餘下的 1 個申請，由於獲資助

者花了較長時間才能提供正確的銀行戶口資料，所以有關個案需要 20 個曆日完成。  
 
環保署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應採取措施確保按《標準運作程序》訂明的內部期限發放撥

款，並已要求基金秘書處每季編製及提交管理報告，加強監察基金秘書處是否符合《標

準運作程序》內有關撥款發放的內部期限。 
 
 


